《沈阳市城乡建设局 沈阳市自然资源局 沈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〈沈阳市地下管线入廊管理办法〉延期施行的通知》政策解读
一、背景依据
（一）政策背景
地下综合管廊是保障城市运行的重要 “生命线” 基础设施，是解决 “马路拉链”、架空线密布、地下管线安全隐患等问题的关键举措。沈阳市作为全国首批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试点城市，已建成多个管廊项目、总长超 50 公里，为规范地下管线入廊管理、提升管廊利用率，2021 年 3 月 18 日，市城乡建设局、自然资源局、城管执法局联合印发《沈阳市地下管线入廊管理办法》（沈建发〔2021〕25 号），有效期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。
该《办法》实施 5 年来，在明确管线入廊范围、规范审批流程、压实各方责任、强化执法监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，有效推动全市地下管线 “应进则进、规范入廊”，保障了城市地下空间集约利用与基础设施安全运行。当前，沈阳市城市更新、老旧管网改造、新城建设等工作持续推进，地下管线入廊管理仍需稳定的制度支撑，原《办法》有效期届满，为避免政策断档、保障工作连续性，经评估研究，决定对其延期施行。
（二）政策依据
国家层面：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5〕61 号），明确要求建立健全地下管线入廊管理制度，推动各类管线有序入廊。
省级层面：《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辽政办发〔2015〕97 号），对全省管线入廊管理、审批监管提出具体要求。
市级层面：《沈阳市地下综合管廊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沈阳市人民政府第 78 号令）、《沈阳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》，为《办法》制定及延期提供直接法规依据。
二、工作目的
1.保障政策连续性：通过延期，保持地下管线入廊管理规则稳定，避免因文件失效导致审批、监管、执法工作无据可依，确保全市管廊入廊工作平稳有序推进。
2.巩固管理成效：延续《办法》确立的 “严控区、控制区” 管理、多部门联合审批、专家论证争议解决、违规处罚等核心机制，持续提升地下综合管廊入廊率，减少道路重复开挖。
3.服务城市发展需求：适配沈阳市 “十五五” 时期城市更新、韧性城市建设、地下空间开发等重点工作，为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地下管线规范入廊提供制度保障，优化城市基础设施布局。
4.强化部门协同监管：明确城乡建设、自然资源、城管执法等部门及管线权属、管廊运营单位职责，形成 “规划 — 建设 — 运维 — 执法” 全链条闭环管理，防范管线违规敷设、安全隐患等问题。
三、适用范围
（一）地域范围
沈阳市行政区域内。
（二）管线范围
城市范围内敷设于地下的供水、排水、燃气、热力、电力、通信、广播电视等市政公用管线，不含工业管线。
（三）工作范围
适用于地下管线入廊的规划、建设、审批、运维、监管全流程工作；法律、法规对地下管线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（四）期限范围
原《办法》有效期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，延期后自 2026 年 4 月 1 日起至 2028 年 3 月 31 日止，延期期限 2 年。
四、解读重点内容
（一）核心管理原则
遵循科学规划、合理布局、因地制宜、应进则进、分类分区原则，明确管廊覆盖区域管线 “强制入廊、严控违规” 的管理导向。
（二）“严控区 + 控制区” 双区管理（核心条款）
1.入廊严控区：地下综合管廊项目所在道路及沿线绿地范围内，该区域内所有管线必须入廊，无例外情形。
2.入廊控制区：严控区两侧 500 米范围内，区域内管线干线必须入廊；既有干线需搬迁、更新、扩容的，一律入廊。
（三）可申请不入廊的 4 类情形
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，经专家论证或审批认定，可不在管廊内敷设：
国家标准、规范明确无法入廊的管线；
管廊与外部用户的连接配线、支线管线；
管廊内管位无法满足管线敷设需求的；
经市 / 区建设部门组织专家论证，确可不入廊的特殊情形。
（四）入廊争议解决机制
管线入廊存在争议时，由管廊建设 / 运营单位、管线权属单位联合申请：
跨行政区干线、支线管廊：向市综合管廊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申请，组织专家论证；
单个行政区支线管廊：向所在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申请，组织专家论证；论证结果作为审批参考，区级论证结果需报市级备案。
（五）多部门联合审批 “硬约束”（关键监管条款）
严控区、控制区内管线工程，必须通过 “多规合一” 平台联合审批，未明确入廊意见的不得实施：
自然资源部门：对应入廊管线在管廊外申请规划许可的，不予办理；
城乡建设部门：对应入廊管线在管廊外申请施工许可的，不予办理；
城管执法、公安交警部门：对应入廊管线在管廊外申请道路挖掘许可的，不予审批。
（六）各方主体责任
管线权属单位：为入廊工程建设主体，负责同步施工、签订入廊协议、日常维护、应急处置、安全生产等，服从管廊运营统筹管理。
管廊建设 / 运营单位：负责明确技术标准、统筹施工时序、日常运维监管、隐患排查、违规行为上报、应急联动等。
监管部门：市城乡建设局统筹协调，各区政府属地负责，发改、财政、公安等部门各司其职，城管执法局依法查处违规敷设行为。
（七）违规处罚规定
对应入廊却在管廊外违规施工的，相关部门依法对建设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单位予以处罚，强化制度刚性。
（八）延期核心说明
本次仅对《办法》有效期予以延期，文件原文、条款内容、管理要求、责任分工均保持不变，继续按原规定执行。
